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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榮大學校園安全暨災害管理實施計畫 
                                                                                  中華民國  94年 10月 17日研訂 

  中華民國  97年 09月 22日頒訂 

中華民國 101年 08月 17日修訂 

中華民國 105年 03月 01日修訂 

中華民國 107年 07月 04日修訂 

中華民國 108年 01月 14日修訂 

中華民國 109年 01月 15日修訂 

中華民國 109年 03月 05日修訂 

110.03.08 109學年度第 2學期期初校務會議修訂 

110.09.27 110學年度第 1學期期初校務會議修訂 

113.09.23 113學年度第 1學期期初校務會議修訂 

壹、依據： 

一、教育部 92 年 12 月 26 日台軍字第 0920195245 號函，為健全校園災害防救體系，維護校園
及學生安全，請各校訂定校園災害管理實施計畫。 

二、本校 95 年 5 月 3 日校安中心臨時會議決議事項及本校實際狀況需要。 

三、教育部 103 年 1 月 16 日臺教學(五)字第 1030006876A 號修正校園安全及災害事件通報作業
要點 

四、教育部 103 年 11 月 12 日臺教學(五)字第 1030154442A 號令「教育部主管各級學校及所屬
機構災害防救要點」。 

五、本校 105 年 2 月 26 日地震防災檢討會。 

六、教育部 109年 07月 12日臺教資(六)字第 1090081678號令函修訂「校園災害防救計畫」。 
貳、目的： 

旨在統籌運用學校及社區整體資源與人力，建立災害管理運作機制，強化本校災害管理之減
災、整備、應變與復原工作，俾防範於未然，有效減低校園災害，落實校園安全工作。 

參、本計畫適用範圍： 
校園遭逢有關風災、水災、震災、土石流災害等天然災害；火災、毒性化學物質災害、傳染
病、重大交通事故及其他人為所造成之傷（損）害等人為災害，除另有規定外，均需參照本
計畫內容實施處理。 

肆、執行構想： 

確保校園安全為目的，整合學校、社區之特性與資源，設立本校校園安全暨災害防救通報處
理中心(以下簡稱校安中心)，納編相關成員編成校園安全委員會，以決策小組為核心，下轄
策略規劃組、安全環境組、安全健康促進組、風險因應組、社區關係組及諮詢顧問等，並下
轄若干工作小組，依職掌預擬可能影響校園安全狀況，明確分工與處理程序，平時負責校園
災害之減災、整備事宜並研訂應變及復原計畫，嫺熟處置機制與要領，俾於狀況發生時，透
過小組會議，及時、有效處理校園災害事件，維護校園與學生整體安全。 

伍、預防與處理原則： 
一、見微知著，明察秋毫，預防特殊事件之發生。 
二、先知快報，迅速處理，防止擴散，消弭特殊事件於無形。 
三、一切行動，依據準則、法令〈校規〉處理，減少困擾。 

陸、組織與通報系統： 

一、規劃本校校安中心編組： 

(一)建立本校校安中心組織體系：編成校園安全委員會，以決策小組為核心，指導、指揮校安
事故規劃預防及狀況應處，有效減低災損程度（校園安全委員會組織體系圖，如附表 1） 

(二)分工編組： 
1.本校校安中心以維護校園安全為需求，編成校園安全委員會，由決策小組指導，下轄策
略規劃組、安全環境組、安全健康促進組、風險因應組、社區關係組及諮詢顧問，並轄
屬若干工作小組，以暢通橫、縱向聯繫管道，平日除做好準備與預防工作外，在危安狀



況發生時，能依編組啟動各項應變作為，發揮處置功效，減少災害損失。 
2.校園安全委員會由校長、副校長、本校行政、教學單位一級主管、校安中心主任、諮商

中心主任、公共關係組長、生活輔導組長擔任當然委員。另遴聘諮詢顧問若干人，提請
校長聘任之。(校園安全委員會編組職掌表，如附表 2-1)。 

3.校園安全委員會議： 
(1)每個月辦理一次，由主任委員擔任召集人，邀請當然委員參加，檢討校園安全事件。 
(2)配合學期結束，逢 1 月份、7 月份召開之會議，由主任委員擔任召集人，邀請本校當

然委員、各學院院長及相關單位主管，並視需要邀請諮詢顧問參加（臺南市歸仁地區
警政、交通、消防及地方里長等相關政府單位代表），就本校校區及周邊安全維護等
議題，檢討該學期校園事件，及如何強化下學期工作重點。 

4.校安中心工作會議：每個月至少辦理 1次，由校安中心主任擔任召集人，召集校安中心
人員、駐衛警、夜間巡守人員參加；以前一個月及本月校園安全相關案例實施研討，並
視需要邀請保管事務組、轄區警政單位主管或代表參加。 

5.校安中心決策小組會議：遇重大校園安全事件時，主任委員得指派執行長視事件屬性召
集相關人員，並視狀況成立「緊急事件現場指揮中心」，指揮中心設於本校行政大樓 1
樓校安中心(遇地震等特殊情況時另擇適當地點開設)。(校安中心決策小組暨緊急事件
現場指揮中心編組職掌表，如附表 2-2) 

6.校安中心決策小組會議召開時機：校安事件需即刻處理、有擴大之虞、全校性重大災害
、將受媒體關注或已遭媒體報導。 

7.事件如發生於校內，且有人員受傷或有受傷之虞，應先通知學務處衛保組，由護理人員
作初步必要之處置。 

(三)校安中心值勤：校安中心為執行校安工作作業平台，平時由作業管制組(學務處)排定校安
值勤。 

1.值勤室開設：目前開設於行政大樓一樓校安中心。 

2.設施：校安中心標示牌及值勤室必要設施、專線電話(號碼檢錄於緊急聯絡電話表)、照

相機、攝影機、電腦、緊急照明設備、無線電對講機、監控攝影機、螢幕等。 

3.值勤類別與時間：校安中心平時由作業管制組編排軍訓教官或校安人員 1 人輪值，由校
安中心主任督導，值勤採 24 小時待命執勤，掌握、處理、通報校屬人、事、地、物安
全狀況。 

4.值勤任務： 

(1)與教育部校安中心保持線上聯繫。 

(2)與教職員值勤室、宿舍值班管理員、校門警衛保持通聯。 

(3)掌握學生及校園安全狀況，協處與通報特殊狀況之家屬連繫。 

(4)實施全天候定時與非定時之校區安全巡查。 

二、實施校安狀況線上通報作業：值班人員於接獲校安狀況，處理同時應依教育部律定之校安
通報類別(校安通報事件類別名稱屬性一覽表，如附表 3)分析，並按時限實施線上首報與續
報。 

三、建立通報系統：校安中心依事件類別名稱屬性之通報規定，完成橫縱向及內部協調與支援
系統之建立。（校安中心通報系統圖，如附表 4-1；校安事故支援網路緊急聯絡電話表，如
附表 4-2）。 

柒、具體做法： 

一、依據教育部指導校安事件等級區分與處置要領確立緊急狀況應變處理流程，研訂本校校安
狀況緊急應變流程(校安事件處理流程圖，如附表 5)，並依校園災害，歸納常見災害類型，
包括重大交通事件、溺水、學生山難、校園侵擾、集體食物中毒、法定傳染疾病、實驗實
習傷害、自傷傷人、受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休閒運動傷害、人為破壞失竊、校園
霸凌、火災、風災、地震、夜間巡守隊緊急情況標準作業程序及旱災等十八項災害擬定處
理流程及要領(處理流程圖，如附表 6-1 至 6-19)，俾作為執勤人員在接獲校安狀況第一時間
緊急處理程序參考。 

二、針對常見校園災害狀況類型，由各部門按減災、整備、應變、復原階段研擬災害管理執行



要項(災害管理四階段任務分辦表，如附表 7)，執行作法摘要如下： 

(一)減災階段： 

1.潛在災害分析：平時各分工部門依分工事項，先行評估校園內潛在災害因素分析，並據
以擬定預估危害與減災措施與計畫，俾作為後續應變復原基礎。 

2.建立支援協定：因應校安狀況，依教育部指導，與地區治安單位作好支援協定，另蒐整
地區內防災所需資源、資料建立資料庫作為防災減災參考；另通報系統由校安值勤員維
持最新資料，以便事件聯繫處理。 

(二)整備階段： 

1.防災教育之宣導：將防災要領與注意事項，結合每學年新生入學手冊印製（視學校預算
辦理），分發新生入學時作為安全預防之參考；並運用新生始業式、學務活動時間、宿
舍幹部訓練及其他重大集會適時宣導災害防救要領，使同學了解各項災害類型與預防應
處；另外教職員工由總務處及人資處配合在職訓練實施教育演練。 

2.應變計畫之演練與工作研討： 

(1)實施宿舍防災疏散演練：各宿舍區繪製公布逃生疏散平面圖，並結合每學年新生入學
及宿舍幹部訓練，教育同學逃生注意事項及辦理校園夜間宿舍逃生疏散演練，以提昇
師生災害防救觀念。 

(2)辦理校安工作研討：每學期結束邀請校安委員會當然委員、各學院院長及相關單位主
管、諮詢顧問實施研討，針對學校全年校安事故，實施成因分析、研提改進作法，並
因應時空環境共同研討具體校安措施。 

3.防救物資、設備之檢整維護：包括消防器材、監錄設備、警報、照明器材，應定期清查
檢整應變時所需使用場所，檢討更新、補充需求以利應變，由總務處實施辦理。 

4.預擬應變、復原計畫：針對各項校園安全狀況預擬狀況發生時之應變及復原措施。 

5.校安人員訓練：學務處校安中心每年依校園安全執行需要，召集從事校安工作人員實施
工作研討與在職訓練，俾精進校安工作執行。 

(三)應變階段：  

1.應變程序： 

(1)接獲校安事件通報後，詳細紀錄人、事、 時、地、物、如何、為何之記載事件概要。 

(2)依據校安通報事件類別名稱屬性判定，按預擬應變作為處理及回報；若為緊急事件立
即依權責逐級報告並請相關人員至事故地點協助處理，同時於 2 小時內完成「校安即
時通」線上回報。 

(3)若為法定通報事件或緊急事件且可能引發媒體關注之事件，立即向學務長及秘書長報
告與實施線上通報，視需要緊急召回相關人員，完成任務分工，並向學校各級長官回
報。任務處理告一段落後實施續報。 

2.召開決策小組會議：事件發展屬重大狀況時，由緊急通報暨處理小組小組長向執行長報
告，執行長依狀況建請主任委員召開決策小組會議，會中進行事件研討及責任分工，有
效執行應變措施，掌握事件發展，以有效減低災損。 

3.災情蒐集與損失查報：值勤人員依校安事件處理作業程序，詳細記錄事件過程，循電話

及校安通報資訊系統向教育部校安中心及校內各長官回報。並密切掌握災情發展，實施
災情統計及續報作業等。 

4.受災學生迅速輔導進行安頓工作，協調專業社服組織或機構照料慰問。 

5.救援物資取得與運用：由校園安全委員會決策小組授權行政支援小組，統籌獲得與運用
。 

(四)復原階段：  

1.配合災情勘查與鑑定：學校校園安全委員會行政支援小組依作業規定，視災損需要向教
育部申請災損鑑定小組到校實施災損勘查與鑑定。 

2.復原經費之籌措：依據災害鑑定小組鑑定結果，提列災損與復原需求，陳報教育部爭取
奧援。 

3.硬體設施復原重建：依學校編列復原之預算及其執行作業規定進行，並規劃施工安全管

制，指派管制施工進度，確保設施強固與安全。 



4.受災人員心理諮商輔導：輔導組相關輔導人員(諮商中心、校牧室、社工系等)或協請社
福機構、專業人員輔導。 

5.召開災後檢討會：召集校園安全委員會成員於災變後，針對「減災、整備、應變、復原
」四階段全程作為實施通盤檢討，找出可供改進的因素與策略。 

三、為有效因應校安狀況，在減災、整備階段，由四階段任務分辦表內之各行政主管單位完成
潛因分析並針對分析結果完成各項減災準備及應變、復原各階段之具體作為規劃表（危險
分析及具體作為規劃表，如附表 8 -1 至 8-18）。 

 

捌、一般規定： 

一、新聞小組組長兼任發言人，於災害發生後，負責媒體溝通、說明，對於錯誤報導或不實傳
言，立即主動說明與導正。 

二、所有單位無論個人或單位獲得資訊均應傳報校安中心，各單位接獲狀況自行就權責部份進
行應變處置及復原，並通報校安中心或向權責主管報告。 

玖、本計畫依實際需要修訂，期間若有需補充或修訂內容，均採附頁抽取方式更替或補充之，經
校園安全委員會議、校務會議通過後，陳校長核定後公佈實施，修正時亦同。 

 
 

 

 


